

《江苏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》
起草说明

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工作是培育电子商务应用骨干企业，扩大示范带动效应，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。商务部从2020年起继续组织开展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活动，并印发了《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》，对电子商务企业类型、创建条件以及动态管理办法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和补充。为做好与商务部工作的有效衔接，扎实开展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，我们在参考国家《电子商务法》、《电子商务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、商务部《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》等相关内容基础上，按照规范性文件要求重新起草了《江苏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》，并召开专家咨询会研究讨论。经梳理，根据征求意见反馈，对原有“创建规范”主要做如下修改：
（一）“创建规范”由21条精简为20条，将原第三条“示范类型”相关内容并入修订版第六条；
（二）根据商务部《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》表述，将原第二条“示范方向”的五个方面修改为“围绕建设网络强国目标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，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在以下单个或多个方面创新发展（包括促融合、促民生、促发展、促振兴、促环境、促开放6个方面）”；
（三）将原第六条“通用标准”的8项内容修改为第五条“申报示范的企业应是在江苏省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，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（包括8个条件）”；
（四）将原第七条“企业分类及标准”6项内容修改为第六条“申报示范的企业应是以下类型之一，且原则上具备相应条件（包括5项内容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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